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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为系统梳理相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历史和发展情况，推动我国进一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

和依法解决海洋争端，文章基于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介绍群岛制度的谈判历史和发展趋势，并提

出对我国群岛制度建设的启示。研究结果表明：对群岛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和群岛制度的初步形成

始于联合国第三次海 洋 法 会 议；历 经 谈 判 和 博 弈，群 岛 国 和 群 岛 基 线 等 内 容 被《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

约》确定；根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，群岛国和非群岛国多通过国内立法行使和充实其群岛权利，

推动群岛制度的发展，其 中 大 洋 群 岛 的 权 利 是 重 要 领 域 和 趋 势；我 国 应 在 遵 守《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

约》的前提下加强研究，积 极 参 与 国 际 海 洋 事 务 及 其 规 则 制 定，在 充 分 考 量 自 身 实 际 情 况 的 基 础

上，通过完善国内立法，构建群岛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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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群岛制度的发展

群岛制 度 的 发 展 经 历 了 漫 长 的 历 史 时 期。早

在１９世纪末，群岛问题就引起国际法学家的关注；

１８８８年美国国际法研究所年会后，多个国家政府和

学术论坛均提及群岛问题，但此后群岛制度并没有

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，国际法协

会和国际法 研 究 所 等 学 术 机 构 展 开 对 群 岛 法 律 地

位的研究，提 出 应 给 予 其 特 殊 法 律 地 位，但 主 要 限

于内部范 畴［１］。１９３０年 海 牙 国 际 法 编 纂 会 议 讨 论

了给予群岛特殊法律地位的提议，但由于缺乏技术

资料，该问题并未写入草案［２］。１９５１年英挪渔业案

是早期群岛制度的典型案例，国际法院对此案例的

判决对１９５６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海洋法的报告产

生影响，推动 将 群 岛 制 度 的 相 关 内 容 写 入 草 案；然

而遗憾的是，由 于 群 岛 具 有 不 同 形 态，在 领 海 的 宽

度方面无法达成共识，相关问题的技术资料也较缺

乏，国际 法 委 员 会 最 终 没 有 采 纳 关 于 群 岛 的 相 关

规定。

１９５８年联合国 第 一 次 海 洋 法 会 议 在 日 内 瓦 召

开，南斯拉夫和菲律宾提交了群岛条款的草案，其共

同主旨在于将直线基线适用于群岛；考虑到１９３０年

海牙会议和国际法委员会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，同

时群岛适用 直 线 基 线 所 带 来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涉 及 不

同国家的不同海洋权益且难以协调，此外仍然缺乏

有效的技术资料和手段，相关提案最终被撤回。在

１９６０年于日内 瓦 召 开 的 联 合 国 第 二 次 海 洋 法 会 议

上，尽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均提出其作为群岛国

的特殊法 律 地 位 问 题，但 也 没 有 进 行 讨 论。因 此，

前２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并未就群岛问题进行实质

性讨论。

直至１９７３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 海 洋

法会议才对群岛问题有了实质性讨论，其中争议主

要集中在３个方面。①群岛国的界定，其涉及后续

一系列条款 所 规 定 的 国 家 权 益，但《联 合 国 海 洋 法

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没有对属于非群岛国的大

洋群岛和沿岸群岛做出规定，只是在利益权衡的背

景下对群岛国做出简单界定，回避了属于非群岛国

的群岛权益 问 题；②群 岛 基 线 的 确 定 原 则，其 涉 及

领海、毗连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测算等，

对国家权益具有重要影响；③群岛水域的界定及其

各项权益等 群 岛 制 度，涉 及 群 岛 水 域 上 空、海 床 和

底土的法律地位等一系列的国家权益问题。

菲律宾和 印 度 尼 西 亚 等 典 型 群 岛 国 家 主 张 在

其群岛水域范围内适用特殊制度，各国主张的细节

虽有不同，但 反 映 的 诉 求 相 同，即 国 家 有 权 围 绕 最

外围的岛屿划定直线基线，从这些基线起测算其领

海，并将基线内的水域视为国家水域或内水。这一

诉求建立在将海洋划分为内水、领海和公海的基础

上，由于群岛 地 理 位 置 特 殊，如 此 划 分 势 必 扩 张 群

岛国家的管 辖 海 域 范 围，从 而 缩 减 公 海 面 积，对 其

他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有所侵害，各方谈判的博弈

过程反映将 群 岛 主 张 置 于 这 种 海 域 划 分 方 法 框 架

内的困境。在 群 岛 国 家 对 其 权 益 诉 求 态 度 坚 决 但

各海洋大国反对的情况下，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

议不得不处理群岛的问题，最终海底委员会第二分

会将“群岛”作为第１６项纳入其编制的主题和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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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。

目前群岛 制 度 的 相 关 内 容 大 都 形 成 于 联 合 国

第三次 海 洋 法 会 议，并 最 终 体 现 在《公 约》第 四 部

分，可以概括为３个方面：①群岛国和群岛的定义，

即明确哪些国家是群岛国及其可行使的权利；②群

岛基线的确定，不同的基线确定原则决定了群岛国

行使权利的范围；③群岛国的权利和义务，领海、大

陆架和专属 经 济 区 宽 度 的 测 算 以 及 内 水 界 线 的 划

定，与其他 沿 海 国 家 同 样 适 用《公 约》相 关 规 定，基

于群岛特殊性，其他权利内容有不同规定。

２　《公约》群岛制度的谈判历史

２．１　群岛国

群岛国和群岛是２个不同的概念。《公约》第四

部分首先明确群岛国和群岛的定义，而在随后的内

容中只提及群岛国。从地理上看，群岛可能位于国

家沿海，也可 能 位 于 国 家 的 离 岸 或 大 洋，还 可 能 构

成国家的全部。如果一国被确定为群岛国，其将拥

有专属于群 岛 国 的 一 系 列 权 利，尤 其 是 在 领 海、大

陆架和 专 属 经 济 区 的 划 分 方 面 占 有 一 定 的 优 势。

在谈判 过 程 中，对 享 有 群 岛 国 权 利 的 资 格 争 议 颇

大，尤其是非群岛国的大洋群岛是否拥有这一资格。

在１９７４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 第

二期会议上，９个有沿岸群岛和离岸群岛的国家（含

非群岛国和 群 岛 国）向 海 底 委 员 会 提 交 草 案，部 分

国家提出某些条款不应仅适用于群岛国，也应同样

适用于群岛，甚至建议允许沿海国家将群岛条款适

用于“一 个 或 多 个 离 岸 群 岛”。群 岛 国 的 定 义 和 非

群岛国的群 岛 是 否 可 享 有 某 些 群 岛 国 权 利 的 问 题

成为会议分歧的焦点［３］。

在１９７５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 第

三期会议上，《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》的第二部分有

关于非群岛国的大洋群岛的表述，即“第一节（群岛

国和群岛的定义）的各项规定不妨害构成沿海国领

土一部分 的 大 洋 群 岛 的 地 位”，表 明 非 群 岛 国 的 大

洋群岛问题仍未解决，并主张对群岛问题采取更为

宽松的方式。

在１９７６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 第

四期会议上，经 进 一 步 非 正 式 协 商，将 属 于 非 群 岛

国的大洋群岛的内容删除。

２．２　群岛基线

１９５１年英挪渔 业 案 的 判 决 承 认 沿 海 国 的 沿 岸

岛屿适用直线基线，１９５８年《领海及毗连区公约》对

直线基线做出规定。这种基线只适用于沿岸群岛，

如果群岛国类推适用直线基线将产生很多问题，因

此有必要建立与直线基线不同的群岛基线制度。

１９７３年４个群岛国向海底委员会提出《群岛原

则建议》，规 定 群 岛 国 可 划 定 连 接 群 岛 外 缘 岛 屿 和

干礁最外缘各点的直线作为基线。此后，这些群岛

国又提出《关 于 群 岛 的 条 款 草 案》，英 国 提 出《群 岛

国的权利 和 义 务 的 条 款 草 案》：前 者 规 定 在 岛 屿 和

干礁上都可选定基点，并在一定条件下低潮高地可

作为基线的起讫点，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程度上

明显偏离群 岛 的 一 般 轮 廓，且 不 得 隔 断 他 国 领 海；

后者规定只有在岛屿上可选定基点，基线划定的水

陆面积比不得超过５∶１。在１９７４年联合国第三次

海洋法会议期间，巴哈马的提案规定群岛国可用直

线基线法连 接 群 岛 外 缘 各 岛 屿 和 干 礁 或 低 潮 高 地

最外缘各点，或可用各点间任何不适合航行的连续

的暗礁或浅滩作为基线；古巴对巴哈马的提案进行

修正，规定不得以孤立小岛或暗礁作为起讫点。

在１９７５年《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》中，关于群岛

的基线和基点采纳４个群岛国的建议；关于基线长

度和水陆面积比采纳英国的建议，但在数字上有所

改变，即规定基 线 不 得 超 过８０ｎｍｉｌｅ，在 一 定 的 限

度内可达１２５ｎｍｉｌｅ，水 陆 面 积 比 在１∶１～１∶９。

１９７７年《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》规定基线不得超过

１００ｎｍｉｌｅ，最多有３％的基线可超过该长度。

在以后的历期会议讨论中，上述关于基线的规

定被沿用，并最终在《公约》中被确定。

３　《公约》群岛制度的发展趋势

２０世纪中叶前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很多群

岛国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沿海国的大洋群岛，其在

国家独立后 逐 渐 认 识 到 群 岛 制 度 对 其 自 身 发 展 的

重要性，成为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积极倡导确立

群岛制度的重要力量，并通过谈判和博弈将群岛制

度写入《公 约》，从 而 获 得 一 系 列 海 洋 权 益。在《公

约》确立群岛制度后，作为受益方，这些国家纷纷通

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充分行使《公约》赋予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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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他沿海国相比，《公约》针对群岛国地理位

置的特殊性，对其权利和义务做出特殊的规定。联

合国海洋法会议漫长的会期反映谈判过程的艰难，

其中最为艰 难 的 是 群 岛 国 法 律 地 位 和 群 岛 基 线 划

定原则的确定，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讨论中几经

博弈，最终的 结 果 虽 不 完 美，但 已 达 到 最 大 限 度 的

利益平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《公约》对许多争议模糊

处理，如其确 认 了 群 岛 国 的 相 关 权 利 和 义 务，但 并

未正面 否 认 非 群 岛 国 的 群 岛 也 可 享 有 某 些 权 利。

因此，非群岛国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不断充实其群

岛的权利，从而推动群岛制度的发展。

基于群岛位置，非群岛国的群岛可分为沿岸群

岛和大洋群岛，其中大洋群岛的权利是群岛制度发

展的重要领域和趋势。近年来，学者们主要从国际

习惯法的角度对非群岛国家的群岛制度进行研究，

探讨其大 洋 群 岛 适 用 直 线 基 线 的 可 行 性。在 实 践

方面，法国的开尔盖朗群岛位于南印度洋，由１个主

岛和３００余个小岛构成，法国连结其基点划出３１条

直线基线；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由１１个位于北冰洋

的岛屿构成，挪 威 最 初 对 其 采 用 直 线 基 线，２００３年

新的《领海 与 毗 连 区 法 令》中 不 再 对 其 划 定 直 线 基

线，而是确认了 低 潮 线；２００２年 法 国８２７号 法 令 公

布罗亚尔特 群 岛 的 直 线 基 线；２００８年 缅 甸《领 海 与

海域法》规定其普雷帕里斯群岛和科科群岛适用直

线基线，并公布基线位置；２００９年印度《外交部有关

基线的声明》公布其安达曼－尼科巴群岛和拉斯达

维普群岛的直线基线；１９７７年越南《关于领海、毗连

区、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声明》宣布适用直线基线，

１９８２年《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》公布其直线基线系统

基点的 具 体 位 置；１９５８年 文 莱 通 过 委 员 会１５１７号

命令和１５１８号命令，确定与马来西亚的领海和大陆

架界线，１９８３年《领 土 法》和《水 域 条 例》公 布 其

１２ｎｍｉｌｅ的领海范围［４］。

４　对我国群岛制度建设的启示

目前对非 群 岛 国 的 大 洋 群 岛 还 没 有 形 成 特 定

的国际法 规 则。从 实 践 来 看，综 合 考 虑 地 理、经 济

和历史因素以及大洋群岛的特殊性，制定统一规则

的可行性较低，但当今世界海洋争端仍需依靠国际

法规则来解决。

在国际海洋形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，作为当今

国际海洋法领域的“大宪章”，《公约》是处理世界海

洋事务的重 要 准 则 和 维 护 国 家 海 洋 权 益 的 重 要 依

据。我国是《公约》缔约国，在行使其赋予的各项权

利的同 时，有 义 务 遵 守 其 相 关 规 定。在 充 分 尊 重

《公约》的 前 提 下，应 加 强 对《公 约》的 研 究，积 极 参

与国际海洋事务及其规则制定，表达国家诉求和捍

卫国家权益，为我国群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国

际法理论支撑和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，这也是我

国群岛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。

受自然地 理 环 境 的 制 约，群 岛 的 构 成、水 陆 面

积比和各岛 屿 面 积 等 对 群 岛 制 度 的 构 建 有 重 要 影

响，尤其影响 群 岛 基 线 的 划 定 原 则，而 群 岛 基 线 的

划定又进一步影响群岛的权益。我国应实事求是，

在充分考量群岛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结合国际海洋

法的规定，从 自 然 地 理 的 角 度 展 开 研 究，为 我 国 群

岛制度理论体系建设开辟新的思路；可考虑在国内

海洋法中加入群岛制度的内容，确定群岛的法律地

位，在明确对 群 岛 享 有 主 权 的 基 础 上，依 法 划 定 基

线；群岛制度的设计可包括我国依法划定群岛的领

海、毗连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等；南海群岛

等大洋群岛是自然地形的集合，应从地理构造角度

肯定其整体 性，并 将 其 纳 入 广 义 的 群 岛 制 度，从 而

争取海洋争端的主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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